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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大學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審查作業要點 

99年 03月 08日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102年 03月 11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 11月 17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 10月 19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 12月 02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 中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具國際視野及參與國際研發團隊經驗之學生，特依據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作業要點」訂定「中國科技大學選送學生赴

國外研修審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研修領域 

與申請學生所屬科系之相關領域。各系所衡量國家長期發展的人力資源需求、學校發展重

點、系所發展特色等因素，自行擇定培育重點學門。 

 

三、 申請資格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二） 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該學生出國及回國時皆須有學校學籍，不包括國內及

境外在職專班生。 

（三） 語言能力須達英語國家 TOEIC 590、TOEFL iBT 61、TOEFL ITP 500、IELTS 4.5、

GEPT中級、日語國家日文能力 N3等級、韓語國家韓語能力 TOPIK 3級或達到海

外研修機構之要求標準。申請日之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0分以上或全班排名

前 50%、曾參與社團績效卓著、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獲獎，或其他具體獲獎事蹟者。 

（四） 獲政府補助經費之出國學生，不得同時領取政府其他出國研習補助。 

（五） 審核標準：審查委員會就下列項目進行書面審查： 

1. 修讀計畫占 20%： 

標準 分數 

特優 100 

優 90 

甲 80 

乙 70 

2. 在校前一學年學業平均總成績及全班排名百分比各占 15%： 

項目 標準 分數 項目 標準 分數 

在校前一學年 

學業平均總成績 

90分以上 100 

全班排名 

前百分比 

10%以內 100 

80分以上 80 20%以內 95 

70分以上 70 30%以內 90 

 
  40%以內 80 

  50%以內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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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言成績占 40%： 

TOEFL 

iBT 

TOEFL

ITP 
TOEIC IELTS GEPT 分數 日文能力 分數 韓語能力 分數 

79以上 550以上 890以上 7 高級 100 
N1 100 

6級 

100 
68-78 520-549 850-889 6.5 高級 95 5級 

61 500-519 700-849 5.5 中高級 90 
N2 90 4級 90 

51~60 467~499 640-699 5 中高級 85 

- - 590-639 4.5 中級 80 N3 80 3級 80 

 

4. 師長推薦函二封占 5%： 

 

5. 社團及其他特殊表現占 5%： 

標準 分數 

特優 100 

優 90 

甲 80 

乙 60 

 

四、 獲獎學生獎助年限及研修類型 

（一） 研修期程不得低於 1學期或學季，最高以 1年為原則。申請學海計畫補助者，同一

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 

（二） 研修類型以修讀學分為主，可含雙聯學位之學分。研修課程由薦送計畫之系所妥善

督導，確保海外研修期間學習品質。 

 

五、 申請獎助所需資料 

（一） 個人基本資料表 

（二） 留學國語文能力證明影本。 

（三） 在校前一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單正本。 

（四） 師長推薦函二封。 

（五） 已獲得對方學校入學許可之同意函(出國前補齊)。 

（六） 修讀計畫書，內容至少包含： 

1. 國外修讀計畫摘要，含研修期程。 

2. 學生個人傑出表現（請列舉具體事實，如個人受表揚及獲獎紀錄等）。 

3. 擬進行修讀計畫背景、目的、方法及其重要性。 

4. 擬前往國外修讀學校之學術成就與完成研修構想的相關性。 

5. 預期成果與未來發展之關係。 

6. 修讀學校於該國之最近公開評鑑排序書面資料及該資料可供查詢之網址。 

7. 留學期間經費預算及經費使用明細。 

 

六、 審查委員會之組成 

審查委員會由副校長、教務長、國際及兩岸交流處交流長、各學院院長及會計室主任組成。

審查會議由副校長召集，須經二分之ㄧ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開會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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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請、審查程序 

（一） 由國際及兩岸交流處公告教育部當年度甄選簡章、校內甄選辦法及作業時程。 

（二） 具有赴國外研修意願的同學，備齊各項申請文件於公告期限內向系上提出申請。 

（三） 各系所於公告期限內彙整申請文件提報國際及兩岸交流處召開審查會議並公告審定

名單。 

 

八、 考核辦法： 

（一） 獎助學金之發放考核原則依學生出國係以修課學習為目的或以進行研究為目的予以

分類。 

（二） 學生以修課學習為目的前往國外學習者，以在研修地修課成績為考核依據。 

（三） 學生以進行研究為目的前往國外學習者，以在研修地之研究成果為考核依據。 

 

九、 選送生應注意事項： 

（一） 選送生應於預定出國日前與本校完成簽訂行政契約書，及校內相關流程作業，如未

簽訂行政契約及校內相關流程作業，則無法領取補助款。選送生所提之研究領域不

得變更。於出國前，能提出具體說明者，得向本校申請轉換其留學國、研修學校或

指導教授，以一次為限，經本校核定後不得變更。如未經同意任意變更者，喪失受

獎助資格，本校即停止發給各項獎助金，選送生並應即於本校通知發文日起九十日

內，償還已領取之ㄧ切獎助金，屆期不履行者，由本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已領

獎助金繳還。 

（二） 選送生應依申請計畫之規定日期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研修，屆期未出國者，

視為放棄。 

（三） 選送生在國外就讀期期間未滿 1學期或學季，不得領取本獎助，已領取者應全數償

還。，由本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負責追償已領補助款，並繳還教育部。 

（四） 選送生赴國外大學校院研修者，研修結束後，返回本校並應持續學業並取得學位。

選送生於赴國外大學研修期間應保有本校學籍（未休學），如有休學、退學、逾期返

國、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者，本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已領獎助金。 

（五） 選送生於研修期滿返國後 2週內依規定繳交修課成績或研究成果及格證明文件，及

詳細國外研修報告電子檔（1000-1500字）及辦理經費核銷。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 

 

 


